
新竹市文化局演藝廳表演藝術活動申請表 

申請類別 ¨音樂 ¨舞蹈 ¨戲劇及民俗

技藝    (請擇一填寫) 

申請日期   
 

節目名稱   申請單位   

演出者   

  

申請檔期 

(請依志願依序

填寫) 

1. 年  月  日□10:00 □14:30 □19:30 計   場 

2. 年  月  日□10:00 □14:30 □19:30 計   場 

3. 年  月  日□10:00 □14:30 □19:30 計   場 

4.其他﹕ 

裝台時間 演出當天□09:00-12:00□14:00-17:00 

演出前 1 日□09:00-12:00□14:00-17:00 

演出前 2 日□09:00-12:00□14:00-17:00 

預定場地 □音樂廳(1092) □國際會議廳(148) □竹影城跡(戶外) 

售/索票 □ 索票 

□ 售票：預計票點﹕□年代□元碁□寬宏□UDN 其他票點＿＿＿票價﹕ 

活動經費   申請補助金額   

活動內容摘要   

  

  

  

 



活動特色   

 

  

  

聯絡人   電話   手機   

住址   傳真   

email   

活動 

計畫書 

要項 

活動計畫書一式七份，以 A4紙張中文繕打並裝訂成冊，內容 1-5依序為﹕ 

1.本申請表 

2.表演者介紹 

3.演出內容介紹 (曲目、舞碼、劇本等) 

4.經費預算表 

5.過去演出紀錄(演出清單、剪報評論、照片、傳單等；無紀錄者亦請註明) 

申請單位立案證書或申請人身份證影本（乙份，另附即可，不需裝訂） 

演出 CD/DVD(乙份並請於光碟上標示送件單位及演出名稱) 

其他附件 ＊請勿擅改表格格式及內容 

 


